
元江县红河街道办事处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生活补助资金项目

二、立项依据

云人社发〔2010〕127号《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县红河街道办事处
四、项目基本概况

截止2025年12月31日，红河街道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生活补助对象3人。根据玉溪市民政局玉溪市财政局关于提高2025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编报2026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生活补助资金35,010.00元。按照绩效目标管理要求，做到数量指标，质量指标达标完成，将年度预算遗属生活补助及时足额发放到位，做好保民生工作，让补助对象拥有幸福感获得感。

五、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实施单位红河街道办事处组织机构健全，人员明确，该项目具体由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生活补助资金负责人负债，街道分管组织办指导，办事处、党群服务中心、城镇建设发展中心财务人员具体实施，补助对象遗属人员提供相关材料，街道财务室做好资金监管和发放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35,010.00元，前期档案台账工作现完备，预计按季度发放，于每季度第三个月发放到遗属人员银行卡中，具体按县财政局财力和库款调度情况具体安排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生活补助资金的发放。
七、项目实施计划

    由红河街道办事处、党群服务中心、城镇建设发展中心财务人员具体实施，按县财政局财力情况安排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生活补助的发放，计划于2025年 12月中旬前完成支出。
八、项目实施成效

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将做好与县财政沟通协调工作，力求按时足额将资金兑补到遗属手中，以表党和国家的一份温暖。也是讲求经济性，最大限度发挥资金社会效益。
